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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报价在招投标中的应用与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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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平衡报价是工程招投标中投标方优化报价结构、提升竞争优势的常用策略，其核心是在总报价保持不变的前提

下，结合工程量预期变化、施工时序安排、项目实施风险等因素，对各分项工程单价进行差异化调整。实践表明，恶意不平衡

报价易导致分项报价失真、破坏市场公平竞争、引发行业秩序混乱，不仅会误导招标方决策、增加项目投资成本，还极易诱发

合同履约纠纷、影响工程建设质效。本文立足招投标全流程视角，系统分析不平衡报价的应用形式、突出问题及负面影响，从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招标方前期管控与评标审核、规范投标方行为并健全责任追究机制三方面提出针对性防范对策，旨在

有效遏制恶意不平衡报价行为，维护招投标市场秩序，保障项目投资安全与各方合法权益，推动招投标双方实现良性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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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招投标作为工程建设领域资源优化配置的核心机制，报价

科学合理性直接关系项目投资效益、建设质量安全及市场竞争

秩序。当前建筑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不平衡报价凭借灵活调整、

适配性强等特点，成为投标方提升中标概率、优化资金配置的

重要手段。合理的不平衡报价符合市场规律，有助于投标方规

避风险、保障合理收益；但缺乏约束的恶意不平衡报价，会违

背公平公正原则，滋生不正当竞争，加剧项目履约风险，损害

招标方及行业整体利益。基于此，深入剖析不平衡报价在招投

标中的应用逻辑、现存问题与负面效应，构建科学有效的防控

体系，对规范招投标活动、防范投资风险、促进行业健康有序

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不平衡报价在招投标中的应用现状及存在问题

1.1不平衡报价的常见应用形式

不平衡报价以“总报价固定、分项单价调整”为核心，围

绕工程实施全流程造价管控展开，主要应用形式集中于三方

面：一是基于工程量变化调整，对预期实际施工量增加的分项

调高单价，通过结算增量获取额外收益；对预计工程量缩减、

可能取消的分项调低单价，降低损失风险。二是基于施工时序

调整，对场地平整、基础开挖等前期施工项目抬高报价，实现

资金提前回笼，缓解施工期资金压力、降低占用成本；对后期

施工、设计变更概率较高的分项灵活调价，为后续变更结算争

取有利条件。三是基于特殊项目调整，部分投标方随意调整暂

列金额、专业工程暂估价等项目报价，脱离市场合理区间，违

背报价真实性与合理性准则。

1.2应用中暴露的核心问题

当前不平衡报价应用乱象突出，核心问题集中体现为三

点：其一，报价合理性严重缺失，部分投标方利用工程量清单

编制漏洞、图纸设计不完善、项目界定模糊等短板，恶意拆分

项目、虚报计价依据，对分项工程进行非正当调价，脱离工程

实际成本与市场价格水平。其二，公平竞争原则被破坏，投标

方普遍采用“前期低价、后期高价”“易核算项低价、风险项

高价”策略，刻意压低前期工程量清晰、核算简便的分项报价

以降低总报价，中标后通过工程变更、工程量调整大幅抬高后

期项目单价，谋取超额利润。其三，市场秩序受到冲击，隐蔽

工程、新增工程报价畸高畸低，缺乏合规支撑，引发企业间恶

性竞争，扰乱招投标市场正常运行秩序。

1.3对招投标活动的负面影响

恶意不平衡报价对招投标全流程及项目实施危害显著：一

是破坏公平竞争环境，打破“技术实力、履约能力、成本管控”

的良性竞争格局，使投标方依靠非合理报价中标，背离招投标

公开、公平、公正的核心原则。二是误导招标决策、增加投资

风险，导致招标方无法准确判断项目真实成本，难以优选优质

投标方，造成中标价与实际履约成本严重偏离，项目结算价大

幅超支，增加投资管控难度。三是诱发合同纠纷与履约隐患，

中标方常以低价分项亏损为由提出不合理索赔，逼迫招标方追

加投资，甚至出现偷工减料、降低施工标准、延误工期等行为，

直接影响工程质量与进度。四是损害行业生态，长期恶性报价

会劣化行业竞争环境，阻碍建筑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2 招投标中不平衡报价的防范对策

2.1完善招投标法律法规及制度体系

筑牢制度防线是防范恶意不平衡报价的根本保障。一是明

确界定标准，细化不平衡报价认定细则，清晰划分合理报价调

整与恶意不平衡报价边界，对抬高后期高变更项目单价、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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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核心分项单价等典型违规行为作出明确禁止性规定。二是

健全全流程规范，完善招标文件编制、投标报价评审、合同签

订、履约结算等环节配套制度，明确报价调整条件、范围、审

核流程及计价依据，杜绝规则模糊带来的操作空间。三是强化

刚性约束，建立梯度化惩戒机制，对恶意报价主体依法采取取

消投标资格、记入信用档案、罚款、限制市场准入等处罚；同

时压实招标方、评标机构监管责任，对履职不力、纵容违规行

为的主体严肃追责，形成全方位制度约束。

2.2强化招标方前期管控与评标审核力度

严把源头关口是防范不平衡报价的关键举措。一是精细化

编制招标文件，精准界定工程范围、技术标准、计量支付规则，

明确报价要求、变更计价方式及异常报价处理条款，从源头堵

塞漏洞。二是严格审核工程量清单，依托专业造价团队，全面

核查清单完整性、工程量准确性，重点复核易出现报价偏差的

分项，杜绝漏项、错算、界定不清等问题。三是优化评标审核

机制，组建含造价专家的专业评标小组，将报价合理性纳入核

心评审指标，采用市场基准价比对、分项报价分析等方式，重

点核查偏离合理区间的报价项；建立异常报价预警机制，及时

识别、清退恶意不平衡报价投标文件，确保中标报价真实合规。

2.3规范投标方报价行为并明确责任追究

强化主体约束是防范不平衡报价的重要支撑。一是健全报

价核查机制，要求投标方同步提交报价明细、单价分析表、计

价依据等资料，严禁无依据调价、恶意拆分项目、虚报工程量

等行为，确保报价有据可依、真实合理。二是完善诚信评价体

系，将不平衡报价行为纳入投标信用管理，对违规主体采取扣

除保证金、列入失信黑名单、限期禁入等处罚，倒逼企业诚信

报价。三是建立投标报价“双承诺”与动态追溯机制。投标方

须签署单价合理性与调价依据承诺书，明确恶意不平衡报价的

自愿担责条款。中标后，招标方可按约定对存疑分项启动第三

方造价复核，若证实恶意调价，直接扣减相应工程款并按合同

追究违约责任，同时公开违规案例以强化行业警示效应。通过

全流程刚性约束，确保报价文件科学合规、责任闭环可溯。通

过全流程约束，推动投标方编制科学、合理、合规的报价文件。

3 结语

不平衡报价是招投标活动中的客观现象，合理运用可实现

风险规避与策略优化，但若沦为恶意牟利手段，将严重破坏市

场公平、加剧项目风险、损害各方权益。防范恶意不平衡报价，

需构建“制度+管控+追责”三位一体防控体系：以完善的法

律法规筑牢制度底线，以招标方前期精细化管理与严格评标守

住源头关口，以规范投标方行为与刚性责任追究形成约束合

力。唯有招投标各方协同发力、坚守诚信、规范操作，才能有

效遏制恶意报价乱象，维护市场有序竞争，保障项目投资安全、

工程质量与工期目标，最终实现招标方与投标方良性共赢，推

动工程建设行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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